附件1： 云南财经大学2023年博士研究生诚信复试承诺书
本人是参加2023年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本人已认真阅读《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以及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和云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云南财经大学2023年研究生招生网络远程复试考场规则》等研究生复试相关规定和招考信息。我已清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行为；为他人实施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行为；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考试的试题、答案的行为；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行为都将触犯刑法。”《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盗窃、损毁、传播在保密期限内的国家教育考试试题、答案及评分参考考生答卷、考试成绩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本人了解并理解云南财经大学2023年关于博士研究生复试的相关规定，并郑重作出如下承诺:
1. 保证在报名及初、复试过程中，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选择填报志愿，如实、准确提交报考信息和各项身份认证、资格审核材料。如提供任何虚假、错误信息，本人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2. 自觉服从云南财经大学学校、复试学院（中心、所）的统一安排，接受校方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3. 自觉遵守相关法律和考试纪律、复试规则，诚信复试，不违纪、作弊。
4. 自觉履行保密义务，保证复试过程不录音录像、不直播、不录屏、不投屏，不保存和传播复试有关内容，不以任何形式对外发布复试相关内容和信息。
5. 保证本次复试过程中不传谣、不造谣、不信谣。
若本人违背上述各项承诺，本人自愿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自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接受取消考试资格、取消成绩、取消录取资格、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档案数据库等处理决定。
特此承诺。

            身份证号码：                     
考生本人签名：                   
联系电话：                       
日   期：                        

附件2：     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定向培养合同书

甲方（定向单位）：
单位地址  ：
乙方（培养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丙方（学生）：
为适应用人单位对高层次人才的需要，现经商定，达成如下协议：（甲方）委托云南财经大学（乙方）代为招收和培养研究生。
一、定向培养研究生的相关信息
	姓 名
	
	考生编号
	 

	专  业
	
	身份证号
	 

	学 院
	
	学 制
	

	层 次
	 硕士    博士
	学习方式
	 全日制    非全日制


二、定向培养研究生的来源和分配
1. 定向培养研究生由乙方在参加研究生报名考试的考生中按国家规定的录取条件录取。
2. 定向培养研究生毕业后由甲方负责接收使用。定向培养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因身体条件、学习能力等原因中断学习者，由研究生本人负责。
三、定向研究生的培养管理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
1. 乙方按国家教委有关规定和学位条例，负责定向培养研究生的培养管理，并保证培养质量。
2. 定向培养的研究生，若毕业时欲继续深造，必须征得甲方同意。
3. 定向培养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自觉遵纪守法，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按时完成学业。否则，一切责任由个人承担。
四、其他
1．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商定。
2．本合同书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经甲、乙双方和研究生本人（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研究生毕业离校后，本合同自动失效。


定向研究生           定向单位（签章）        培养单位（签章）

丙方签字：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云南财经大学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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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云南财经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情况调查表
(由考生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或户口街道居民委员会填写)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报考专业
	
	民 族
	
	工作或
学习单位
	

	最高学历
	
	毕业学校
	

	
	
	毕业时间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或处分或考试作弊
	

	直系亲属及主要社会关系有无重大问题
	

	思 想
政 治
表 现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2023年云南财经大学研究生就读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
1、若本人被云南财经大学录取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将按照学院（中心、所）的人事档案调档要求，保证在2023年5月30 日前，将本人人事档案邮寄至云南财经大学相应学院（中心、所）。若不能按时邮寄到，云南财经大学有权取消拟录取资格。
2、若本人被云南财经大学录取，保证能在录取当年入学。若因本人其他原因不能入学，保证在2023年5月15日前，以书面形式告知云南财经大学相应学院（中心、所），以便学校办理取消录取资格手续。否则由此引起对就业和来年研究生报考产生的不良后果由本人负责。



考生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bookmark: _GoBack]考生编号：                     复试专业：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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